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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困难想方设法应对350斤患者搬运挑战

“120”“119”携手成功救治昏迷患者
近日，长春急救中心市医院急救

站何静车组接到急救任务，某小区有
一名约350斤患者需要救治，情况紧
急，接警后急救车组迅速赶赴现场。

与此同时，调度指挥中心根据任
务情况，又协调周围空闲车组一同前
往现场支援。到达现场后，患者昏迷
不醒，鼾式呼吸。经查，初步诊断为
急性脑卒中，急救人员现场给予对症
处理后需立即转送医院进行治疗。
同时立即向调度指挥中心报告现场
情况，需要进一步增援。

由于急救资源有限，任务紧张，
调度班长马欣在了解完现场情况后，
迅速与附近消防站取得联系。经过
沟通后，消防人员几分钟后到达现
场，协助支援现场急救任务。

消防人员与车组人员进行现场
评估，患者家住三楼，无电梯，且楼道
狭窄，杂物较多，搬运困难较多。大家
积极研究搬运方案，观察搬运路线，清
除楼道内杂物，明确拐弯处的搬运方
法。大家分工明确，由两名驾驶员负
责固定患者头部及上肢，两名急救员
负责胸部和腹部，4名消防员负责腰
部和下肢。8人同时用力动作协调一
致，将患者平稳地抬上担架。用三根
固定带将患者妥善固定在担架上，以

确保患者在搬运过程中的安全。
下楼时，8人轮流替换，始终保持

前面两人倒退，中间及后面6人正身
下楼。大家步伐缓慢均匀，始终保持
担架处于水平状态，避免患者头部过
低或过高。在楼道转弯处提前调整
好担架的角度，缓慢转动，避免碰撞
墙壁或栏杆。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
于将患者安全抬下楼。

在整个救治过程中，急救与消防
两支队伍紧密配合、高效协作，为患
者的进一步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

间。此次救援行动的成功，充分体现
了“120”与“119”两支队伍在应对突
发事件时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作
战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
身体健康的重要力量。

长春急救中心提示您：日常生
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意外事
故的发生。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
拨打“119”“120”及“110”报警救助
电话，以便相关部门能迅速开展救
治救援工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成功将患者运送到楼下 长春急救中心供图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
局东盛路派出所万通社区民警贾继
东、项前程在辖区某小区入户走访
的过程中，接到居民反映称，有人在
小区单元门旁生火烤地瓜，烟雾缭
绕十分呛人，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
活，且生火处附近堆放着大量柴火
等易燃物，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得此情况后，派出所迅速启动
“1+3+N”矛盾纠纷协同调处机制，
社区民警联合司法所、人民调解员、
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共同组织调解小

组，与当事人取得联系，了解事情全
貌。经了解，当事人麻女士以售卖
烤地瓜为生，因觉得将柴火搬到小
区外再生火路途较远，为图方便遂
在单元门口生起火炉。鉴于当事人
消防安全意识薄弱，民警及工作人
员现场对麻女士进行防火安全教
育，说明此举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
其立即整改，限期将单元门前堆积
的易燃物清空，禁止在小区内生
火。经释法析理、教育劝说，麻女士
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真诚向邻居

们致歉，承诺不会再出现此类危险
行为。

未来，东盛路派出所将持续创新
调解方式方法，不断提高调解效率，
增强调解效果，真正把矛盾纠纷解决
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将
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力度，定期
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工作，全方位、多
角度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辖区群
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安
全防范意识，构建平安和谐
的校园环境，近日，长春市公
安局朝阳区分局桂林路派出
所副所长韩俊带领民警杨光
耀、李熇鑫，走进辖区第九十
中学，围绕”守护青春，安全
成长”主题，为全校师生带来
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教育
课。

在课堂上，民警们针对
当前校园安全热点问题，聚
焦反诈骗与防范校园欺凌两
大方面，通过案例讲解和情
景模拟等形式，深度剖析了
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等陷阱，
并向学生们展示了如何识别
诈骗陷阱，让师生们了解到
网络诈骗的手段和危害；以
及在遭遇校园欺凌时如何保
护自己，教大家看穿欺凌的

“伪装”，遇事儿先保护好自
己，再赶紧找老师、家长求
助，切实提升学生自我保护
能力；在消防安全方面，民警
具体详述了火灾的成因、预
防与逃生要点，以校园实景
为蓝本，详细讲解疏散路线，
让师生们在面对火灾时能做
到“有序疏散快撤离”这条安
全守则。

副所长韩俊表示：“安全
教育绝非一日之功，是学生
成长的第一道防线，希望通
过警校协作，让安全意识根
植于学生心中。”

此次安全教育课，不仅
提高了学生们的安全防范意
识，也增强了他们的自我保
护能力，为构建和谐校园环
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
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
全意识，近日，长春市九台区
法院组织干警走进街头巷
尾，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通
过面对面讲解、互动答疑等
形式，向群众普及国家安全
法律法规，增强全民国家安
全意识，营造“维护国家安
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大家知道什么是国家
安全吗？”“维护国家安全我
们能做些什么？”活动现场，
法院干警通过悬挂横幅、设
置展板、发放资料，向参与活
动的群众讲解国家安全相关
法律法规，并结合典型案例，
耐心细致地向群众释明维护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如何
维护国家安全，引导大家在

日常生活中自觉抵制破坏和
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没想到转发一条不明
来源的信息也可能危害国家
安全！”不少群众在听完干警
的讲解后恍然大悟，纷纷表
示要从自身做起，提高警惕，
自觉维护国家安全。活动现
场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
接受咨询60余人次，有效提
升了群众对国家安全知识的
知晓率和参与度。

下一步，九台区法院将
持续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
大普法宣传力度，凝聚全民
守护国家安全合力，营造维
护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以
司法力量筑牢国家安全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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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九台区法院
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普法宣传活动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守护青春健康成长

化解“烟火”烦心事 和谐邻里新篇章

站牌票价已更新 本组图片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摄

《站牌票价和实际不一致咋回事？》接续报道

T101路站牌票价已更新为2元起

新闻回放：近日，有市民反映，
他在长春市东盛大街乘坐T101路公
交车时对票价有些疑惑。因为他乘
车时看到一些站点站牌上都写着

‘T101路票价为1-4元’，但实际乘车
时司机说是2元起步，站牌票价和实
际价格不一致，那么T101路票价到底
是1元起还是2元起？也有市民表示，
站牌票价和实际价格不一致，容易引
发误解，如果调价是合规的，那么应
该及时调整站牌标写的错误票价，并
且贴出调价通知。

日前，本报报道了T101路站牌
显示票价和实际不一致，引发一定
关注，对此相关人士表示，因该线路
所有车辆更换为空调新车，票价由
原来的1-4元调整为2-4元，站牌上
的票价信息会陆续更新。报道刊发
后，近日有市民表示，目前一些站点

的站牌票价已经更新。
20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T101

路发往蒋家方向东环城路站、光华
学院站、武汉路站等站点站牌已修
正票价，上面清楚写明票价为2-4
元，票价按区段收费，意味着票价为
2元起。“我前两天乘车看到票价还
为1-4元，今天再乘车时看到就更新
了，要不之前我心里还纳闷，到底票
价是1元起还是2元起？这回心里清

楚了，再乘车最少就准备2元钱！”现
场一名市民说道。

还有一名市民表示，这件事虽
然是件小事，却非常容易引发大家
的误解，让市民产生疑问。希望今
后如果再出现类似的事情，公交车
在调价后，最好能及时更新站牌等
票价信息，为市民乘车出行创造便
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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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牌票价更新前

在信息传播迅速的网络
时代，知识的分享无处不
在。很多人会根据经验将旅
行、购物、学习等各种活动的
攻略上传至网络，让有需求
的网友们少走“弯路”。但一
些不法分子竟然利用某部分
人急于出国务工赚钱的心
理，大肆传授“偷渡攻略”。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法院依
法审理的一起案件就给大家
敲响了警钟，危害国家安全
的另类“攻略”必将受到法律
的严惩！

被告人叶某与被告人张
某是网友关系，2022 年 9
月，叶某进入了张某为偷越
人员建立的微信群。因能
招揽潜在的偷越人员，叶某
被张某授予了微信群管理
员权限。成为管理员后，除
了管理群内秩序，叶某还主
动收藏并汇总张某在群内
发布的多个偷渡教程，从如
何躲避边境检查到具体偷
渡路线，内容详尽。叶某将
其作为犯罪“攻略”发送给
微信网友，不少心存侥幸者
轻信其言，支付小额钱款购
买 攻 略 。 2022 年 9 月 至

2023年 6月期间，叶某依靠
传授“偷渡攻略”非法获利
共计25000元。

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
出示了大量证据，还原了犯
罪事实，被告人叶某对其谋
取私利，教授偷渡方法，严重
扰乱边境管理秩序的行为供
认不讳。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传授犯
罪方法罪，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二年，并追缴全
部违法所得。

法官提醒：偷越国（边）
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组织、
协助或者传授相关方法更是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
社会管理秩序的恶劣违法行
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
裁。传授犯罪方法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不论
出于何种目的，只要实施此
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广大人民群众应自觉抵制违
法犯罪信息，切勿因一时糊
涂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发现
类似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举
报，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偷渡攻略”成“致富经”？
法院：传授犯罪方法罪！


